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学术报告（讲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院内各类学术报告(讲座)的管

理，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激发创新思想，提高学术水平，

促进学术交流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结合学院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学术报告管理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学术报告指在校内举办的以自然

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为内容的目的明确、内容清楚、有预设

听众范围和人数的会议，包括学术讲座、报告会、研讨会、

学术会议、座谈会、论坛等。

第三条 学术报告是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形式,各系

（部）应将学术报告活动纳入学期工作计划，有目的、有组

织地开展工作。

第四条 学术报告聘请的校内主讲人原则上应具有高

级职称；聘请的校外主讲人应是党政机关及社会团体领导、

某一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具有影响力的学者、企业高级管

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等。

第五条 开展学术报告不得面向学生或社会收取任何

费用。严禁以学术报告的名义联合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类

讲座。

第六条 为促进院内学术报告活动的积极开展,学术报

告计入系部和个人年终的科研工作量化考核。



第三章 内容要求

第七条 学术报告（讲座）的内容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

教育方针，遵守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遵守学院的各项规章

制度;必须有利于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利于师生学习和理解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有利于推动科学研究,有利于传播先进的文

化、弘扬社会正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八条 举办各类学术讲座和报告会要坚持正确的政

治导向，不得为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提供讲台

和传播渠道，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学院的利益以及师生员

工的合法权益，不得宣传封建迷信，不得进行宗教活动，不

得干扰学院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秩序。

第四章 审批办法

第九条 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学术讲座实

行院、主办单位二级管理，分类审批、备案。

第十条 审批、备案程序。主办单位举办学术报告（讲

座）至少提前一周填写《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学术报告登记表》

(见附表)，报科研中心审批，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报告（讲

座）要同时报宣传统战部，履行审批备案手续。没有计划的

学术报告（讲座）须经分院院领导审批。

第十一条 审批内容。主办单位、审批部门应重点对学

术报告的思想政治倾向、讲座和报告内容的健康性和政治观

点的正确性等审核把关。未经审批或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学术

讲座和报告会，一律不得举办。



第十二条 学术报告（讲座）完成后，在三日内将《学

术报告（讲座）登记表》报科研中心备案，作为考核的依据。

第十三条 学术报告场所、所需设备保障由相关部门做

好协调工作。

第十四条 报告人的酬金，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支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研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